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陆河县人才安居房租赁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（相片）

	身份证号码
	
	婚姻状况
	
	

	工作单位
	
	籍贯
	
	

	现居住地址
	
	联系方式
	
	

	申请人及所有共同申请人是否拥有自有住房及建房用地
	
	

	配偶及子女信息

	配偶姓名
	 
	身份证号码 
	
	工作单位
	

	现有子女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申请人及所有共同申请人意见
	
申请人及所有共同申请人共同承诺：
一、我们已了解陆河县人才安居房申请条件，所填报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二、我们已知道如有虚报、瞒报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三、我们在陆河县未拥有任何形式的自有住房（含商品房、军产房、集资房、拆迁安置房、自建私房、违建住房和住房建设用地等）。
四、我们提出人才安居房申请时，申请人及所有共同申请人都未拥有自有住房及建房用地。
五、我们会积极配合审核部门的核查，并同意授权审核部门向公安、民政、自然资源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调查核实相关情况。
六、申请期间，住房、计划生育、人口、户籍、婚姻等情况发生变化的，会在发生变化之日起30日内，持相关材料到有关部门办理变更手续。
七、申请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如有变化，会第一时间通知相关部门修改，否则由申请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八、同意将所填报的所有信息面向社会公布。




以上情况属实。如有不实，愿意接受组织处理。

（ 申 请 人 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（共同申请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  

	用人单位意见
	主管部门意见
	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意见

	







单位领导：
  年    月     日
	







单位领导：
年    月    日
	







单位领导：
年   月   日

	县住房城乡建设局
意见
	县自然资源局
意见
	县委人才办
意见

	







单位领导：
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	







单位领导：
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	






 
单位领导：
年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.用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主管部门核实申请人相关情况；
2.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查申请人高层次人才资格；
3.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县自然资源局核查申请人自有住房、住宅建设用地情况；
4.县委人才办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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